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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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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關聯擔保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郭丙合

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2018年2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建興、張琪、車建芳及蔣小忠；
非執行董事為陳淑紅、徐國峰、Joseph Raymond GAGNON及張其奇；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振寧、丁遠、李均雄及錢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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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18-013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海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金融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海尔金融公司相关贷款提供不超过

62,5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

保”），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0,000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前次担保情况概述 

2016年 10月 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海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相关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在关联公司海尔金融公司向海尔集团财务责任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尔财务公司”）申请为期 12 个月（授信期间为 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2017年 11月 7日）、贷款年利率为 4.35%、金额为 250,000万元的贷款（以下简

称“前次贷款”）事项中，公司按持股比例 25%为海尔金融公司提供 62,500 万

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截至公告

披露日，前次贷款已还款 90,000 万元，未还款 160,000 万元，公司按持股比例

为海尔金融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0,0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二、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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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金融公司因前次授信已到期，为进一步快速发展业务、在行业中占据

领先地位，拟向海尔财务公司再次申请贷款，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下同）

250,0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贷款年利率为 4.785%，贷款用途为补充公

司流动性（以下简称“本次贷款”）。公司拟对本次贷款按照 25%的持股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拟担保总额不超过 62,5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

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海尔金融公司是公司之财务负责人席世昌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系公司的

关联方。本次向关联方海尔金融公司提供的担保，构成关联交易。经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海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相关贷款

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

担保构成关联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海尔金融公司成立于 2014年 12月 26 日，法定代表人：谭丽霞；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78-2 号 1 号楼裕龙国际中心 15、16 层（实际楼层

13、14 层）；注册资本：50,000 万元。海尔金融公司经营范围：（一）发放个人

消费贷款；（二）接收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款；（三）向境内金融机构

借款；（四）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五）境内同业拆借；（六）与消费金融相关

的咨询、代理业务；（七）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八）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金融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海尔金融公司相关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海

尔金融公司的总资产为 249,279万元，总负债为 194,620万元，净资产为 54,65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8.07%。2016 年 1 至 12 月，海尔金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360 万元，实现净利润 4,435万元。 

根据海尔金融公司最近一期月度报表，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海尔金融

公司的总资产为 578,728 万元，总负债为 519,295万元，净资产为 59,433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9.73%。2017 年 1 至 12 月，海尔金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348

万元，实现净利润 4,7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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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金融公司是公司之财务负责人席世昌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系公司的

关联方。同时，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具建材广场有限公司出

资 12,500 万元，持有海尔金融公司 25%的股权，海尔集团公司出资 15,000万元，

持有海尔金融公司 30%的股权；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9,500 万元，持

有海尔金融公司 19%的股权；浙江逸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8,000万元，持有海尔

金融公司 16%的股权；北京天同赛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5,000 万元，持有海

尔金融公司 10%的股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2,500万元； 

担保期限：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

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被担保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和乙方为实现前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海尔金融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有利于拓宽海尔金融公

司的融资渠道，也有利于公司分享其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该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关连交易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担保有利于

拓宽海尔金融公司的融资渠道，将促进海尔金融公司既定的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 

有助于提升海尔金融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 也有利于公司分享其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公司为海尔金融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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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113,169 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923,169 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分别占 2017年 06月 30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的 28.90%、23.9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月 8日 


